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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24 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并被各网站转载的标题为《紫鑫

药业财报成谜》的报道，报道中对公司财务报告有关数据产生质疑，公司十分关

注上述报道，并对报道中涉及事项逐一核查。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报道所述事项及公司说明 

1、报道中称公司诡异的利润差异：紫鑫药业 2011 年度业绩快报与 2011 年

年报同一项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前后竟然出现了近 5000 万元的

差额。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说明如下： 

（1）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在对公司销售客户走访过程中，注意到其中一

个客户尚未完成本公司对其销售的产品验收的工作，而根据公司与该客户签订

《产品销售合同》，规定对方完成产品的验收入库，才能确认产品归属权的转移。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在 2011年未确认该笔收入，此笔收入已确认到 2012年第二

季度。此项差异导致调减利润 2,267万元。 

 (2)根据会计师的意见将全资子公司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限公司收到的财

政基建项目补助款从“营业外收入”科目调整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影响 2011

年度利润 500万元。 

(3)其他差异为会计师与公司财务部门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的确认时点、

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 

 

2、报道称公司人参收购价格昂贵，野山参“现身”数量稀少，对公司野山

参存货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说明如下： 

（1）公司取得野山参的入账依据为:公司与供货方签订的野山参购销协议

书，并且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货款，野山参在 2011 年 7 月份开始至

2011 年年底陆续验收入库。同时公司也聘请了相关机构作为第三方对野山参的

真伪进行了验证，并取得鉴定证书。本公司采购的野山参从合同的订立、付款、

到野山参的鉴定和入库，购销双方交易过程真实、完整，野山参的风险和报酬已

经转移至公司，同时野山参的成本可以准确的计量，符合财务入账的要求。 

(2)2011 年公司购入野山参即包括 2011 年当年采摘的野山参，也包括 2011

年以前的野山参干品，市场上流通的野山参不能等同于野山参的当年采摘量。 

3、报道中称公司存货和应收账款畸高，公司连续正增长的净利润背后，却

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由净流入变为净流出。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说明如下： 

（1）公司应收账款较高的原因是 2011 年度公司拓展了新的客户群，采用大

宗商品销售模式，每个客户的销售发生额都比较高，公司延长了这部分客户的应

收账款信用期，2012 年公司将陆续收回人参销售货款。 

（2）公司存货高的原因主要是公司 2011 年采购加工大量人参产品未对外销

售的缘故。为了保证公司延吉厂区、敦化厂区、磐石厂区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投

产后的原材料供给及缓解未来人参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2011 年公司减少

人参产品的销售。正是由于公司存货和应收账款较高的原因，导致了公司 2010

年、2011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由净流入变为净流出。 

4、报道称公司纳税额蹊跷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比

率进行比较分析。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说明如下： 

（1）公司 2010 年所得税费用较 2009 年减少 82.96%，及 2011 年公司所得

税费用较 2010年增加 921.74%，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0年度收到主管税务机关对

“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批复，抵免 2010 年度所得税额

551.71万元所致。 

(2)公司人参业务符合农产品初加工范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

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3）关于报道中提到的其他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比率”情况，

由于公司与报道中所述上市公司的人参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不同，地

区不同导致税率存在差异等原因，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其不具备可比性。 

二、其他说明 

1、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的权力。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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